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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本公司章程細則 

 

 

芯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對本公司現行章程細則

（「現有細則」）作出若干修訂（「建議修訂」），以（1）使其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三所載「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保持一致；（2）符合百

慕達適用法律和上市規則的最新規定；及（3）反映與建議修訂相關的其他內務修訂。董事會

建議採納本公司經修訂的章程細則（「經修訂的章程細則」）以代替及廢除現有細則。 

 

因採納經修訂的章程細則而對現有細則作出的建議修訂主要內容概列如下：  

 

1. 規定倘一項決議案經由有權表決之股東親身或其正式授權代表（如股東屬法團）或受委代表

（如允許委任代表）在股東大會上以不少於三分之二票數的多數票獲得通過，即為一項特別決議案，

以符合百慕達法律； 

2. 刪除本公司在不通過市場或投標贖回其可贖回股份時，須限定一個最高價的相關要求； 

3. 規定本公司必須在每個財政年度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並且此等股東週年大會必須在公司財政年

度結束後六 (6) 個月內舉行； 

4. 規定本公司須分別於股東週年大會及其他股東大會的至少二十一 (21) 天及至少十四 (14) 天前發

出合理書面通知； 

5. 規定本公司股東須有權（1）在股東大會上發言；及（2）在股東大會上投票，除非個別股東受上

市規則規定須就個別事宜放棄投票權； 

6. 規定由本公司董事會委任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某臨時空缺或增加董事會名額的任何人士，只任

職至其獲委任後的首個股東週年大會為止，並於其時有資格重選連任； 

7. 更新本公司董事或其任何緊密聯繫人於任何合約、安排又或任何其他建議中佔有重大利益時，

有關董事皆不得就通過該合約、安排又或建議的董事會決議案進行表決，亦不得計入該次會議上出席

的法定人數相關規定的例外情況； 

8. 新增訂明本公司財政年度的章程細則；以及 

9. 作出其他內務修訂以澄清現行做法，與百慕達適用法律和上市規則中的措辭保持一致，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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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達適用法律和上市規則的最新規定。 

 

 

相關建議修訂以及建議採納經修訂的章程細則須經本公司股東在即將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

（星期五）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形式表決並批准。一份

載有（包括但不限於）建議修訂詳情，經修訂的章程細則，以及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通知的通函

將於實際可行之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芯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袁以沛 

 

 

 

 

香港，二零二三年五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執行董事袁以沛先生及夏源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勇軍先生及李進先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彥欣先生、崔宇直先生、鮑毅先生及平凡先生。  


